
涞源县十六届人大
二次会议文件(20)
关于涞源县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18年2月5日在县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涞源县财政局局长   王新忠

各位代表：

受县政府委托，现将涞源县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县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请县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财政工作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家结构性减税和调控政策力度加大的复杂局面，切实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力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强化税费征管，优化支出结构，深化财政改革，规范财政管理，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全部财政收入完成14061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3.4%，同比增长25.7%（剔除一次性收入完成85618万元，增长47.8%），其中：国税完成4634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1.6%，同比增长84 %；地税完成2819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3%，同比增长13.4%；财政分管收入完成6608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4.8%，同比增长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511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4.3%，同比增长12.2%（剔除一次性收入完成40118万元，增长29.9%）。

当年可用财力为21207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5118万元，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42175万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11000万元，置换债券1662万元，调入政府性基金77819万元,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936万元；上解支出127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8849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662万元。

2017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161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8%，同比增长39.7%，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96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7%，同比下降8.4%；公共安全支出914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3 %，同比增长49%（主要是法检两院建设支出增支）；教育支出4001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7.6%；科学技术支出32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47.5%（主要是2016年认缴股权引导基金500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85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212.1%(主要是2017年拨付网络公司人员工资、保险等个人部分增支及电视台独立核算影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97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84.1%（主要是2017年解决涉军问题及弥补行政事业养老金缺口影响）;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024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1.8%;节能环保支出1041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22.4%;城乡社区事务支出5149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405.2%（主要是2017年增加城投注册资本金同比增支30500万元、集中供热改造及游客服务中心建设影响）；农林水事务支出2245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下降27.7%（主要是2016年拨付易地扶贫债券资金23100万元影响）；交通运输支出295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4%,同比增长2.9%;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375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31.3%(主要是2016年拨付建投欠企业所得税1000万元及非煤矿山综合治理等增支影响);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438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69.8%（主要是2016年旅发大会增支较多影响）;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1660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264.6%（主要是2017年拨付土地占补平衡投资收益1.31亿元影响）;住房保障支出227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58.7%(主要是2016年单位交回以前年度危房改造资金纳入本级预算安排影响);粮油物质储备事务支出39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下降8.2%;国债还本付息支出143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197.3%;其他支出-3065万元 (主要是收回以前年度支出及统筹使用存量资金按要求冲减了当年支出)。结转下年支出462万元，财政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2017年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入8045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8%，同比增长1948.9%；其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883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53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103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78753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74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351万元、污水处理费42万元。

2017年政府性基金县级可用财力为12640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80459万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10000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使用资金77819万元。

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1252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1%，同比增长24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1937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支出53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支出27万元，彩票公益金支出254万元,债务付息及发行费支出257万元。结转下年支出112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2017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9758万元，占预算的213%，同比增长113%；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680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81.1%，同比增长81.1%。结转下年支出2958万元。

2017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强化税费征管，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一是认真按照年初预算任务要求，明确国地税及各征收部门的工作目标，强化调度和督导，促进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二是加大征管部门间协税护税力度，建立起系统的协税护税机制，防止偷逃税行为发生。三是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严格各种行政性收费及罚没标准，强化督导检查，确保应收尽收。同时用活土地政策，做好土地财政文章。全年入库转让耕地占补平衡指标5.5亿元，拉动了财政收入增长。
（二）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原则，严控“三公经费”支出，优化支出结构，合理安排，落实了物业补贴、精神文明奖等增资政策，保证了民生及旅发大会，扶贫、去产能、环保等重点工作支出。一是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971万元，同比增长84.1%，认真落实了低收入群体增收政策;提高了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落实了现役军人优待和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偿政策；城市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发放城乡低保6765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支出5346万元;对农村75周岁以上老人补贴124万元,确保了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落实。二是教育投入稳定增长。全年教育累计投入40017万元，增长7.6%。其中：义教阶段免除学杂费和公用经费340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1099万元，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助学金149万元，教学辅导材料及书籍221万元，高中、职中及幼教免费教育1983万元，中小学建设626万元，购置教学仪器400万元，一中建设6400万元，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津贴补助县级配套资金140万元。三是努力保障医疗卫生及计划生育投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逐年提高，县级配套资金达到2819万元。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药品零差率销售财政补助1590万元；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服务支出676万元；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各项奖励政策支出559万元；全年医疗卫生及计划生育支出10242万元，增长1.8% ，促进了卫生及计生事业的发展。四是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发放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499万元，拨付燃油补贴645.54万元；落实上级选聘到村任职大学生村官工资、养老及医疗保险362万元；村级经费786万元，农村党组织书记享受公务员待遇补贴156万元，农村离任干部补贴31万元,农村两委干部基础职务补贴和绩效补贴694万元；农业技术推广及植物病虫害防治160万元;森林防灾减灾1067万元；畜牧防疫407万元；扶贫开发3126万元，促进了农村经济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稳步发展。五是村容村貌改造、污染防治等环境治理支出157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271万元，极大地促进了重点及民生工作的顺利开展。六是完成了涞源县2016年度上庄乡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工作。

（三）深化财政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一是全面推进绩效预算改革，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严格落实新《预算法》规定，对预算信息公开的内容、形式和时限提出了明确要求。截止目前，全县县级预算单位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晒出了2017年度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实现了县级部门预算全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全力推进了国库集中支付和非税收入管理等综合改革，确保了各项资金依法、规范、高效使用。进一步明确了行政事业国有资产处置、调配等具体程序，确保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流失。积极开展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配合做好公务用车平台管理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对封存车辆进行拍卖和报废处置。三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控各类超预算工程建设，建立科学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切实防范了财政风险。四是继续加大对工程项目审核及招标采购的推进力度，坚持“应审尽审”“应采尽采”，对于扶贫项目，做到优先评审，优先采购，确保惠民资金及时拨付到位，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截至目前，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共审核项目466个，报送46481万元，核定40565万元，核减5916万元;政府采购计划备案18805.06万元，成交金额18066.15万元，节约资金738.91万元，其中，扶贫项目政府采购计划备案5460.47万元，成交金额5353.68万元，节约资金106.79万元。同时按照方式灵活、程序简便、竞争有效、结果评价的原则，积极探索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五是强化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严厉打击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确保资金安全、规范运行。

各位代表：2017年，面对严峻的收入形势和巨大的支出压力，通过我们多方的积极努力，实现了收支平衡，为确保工资改革、民生保障、推进县域经济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看到，当前财政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较多，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源结构单一，收入难以保持平稳增长。二是财政支出刚性增长，收支矛盾突出，统筹平衡压力大。三是财政改革还不够深化，财政管理仍需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2018年预算草案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我县脱贫攻坚冲刺的重要一年。2018年财政工作及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和省市县系列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坚持稳中求进，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动力，突出“开放带动、转型升级、绿色崛起”三大发展主题，筑牢“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工作底线，在七个方面求突破，进一步强化税费征管，优化支出结构，深化财政改革，规范财政管理，努力为建设经济强县、旅游城市、美丽涞源提供财力保障。
2018年预算安排坚持的原则：一是保重点。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突出脱贫攻坚、民生保障、化解产能等重点领域，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二是重绩效。全面实行绩效预算，以“用钱先问效、无效必问责”为导向，改进预算审核方式，完善绩效预算目标体系，坚持收支统一管理，统筹安排，综合平衡。三是压支出。坚持勤俭办事，项目支出从紧安排，大力压减行政经费等一般消费性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2018年全部财政收入安排74700万元，可比增长9 %，其中：国税37900万元，地税27000万元，财政分管收入98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35468万元，可比增长9%。2018年当年可用财力22248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468万元，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28658万元，争取上级一般转移支付支持21300万元, 调入资金119548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8000万元；上解支出488万元。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222486万元,增长5.1%。

1、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划分：一般公共服务18130万元，增长13.6%；公共安全11171万元，增长22.2%；教育36536万元,同比下降8.7%,剔除上年政府债券安排用于一中迁建6000万元后,可比增长7.4%；科学技术118万元，下降63.7 %；文化体育与传媒1198万元，增长40.6%（主要是原网络公司人员划归回文广新局事业导致支出增加影响）；社会保障和就业30603万元，增长39.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12433万元，增长21.4%；节能环保15541万元，增长49.2%（主要是2018年安排大气污染治理集中供热等支出影响）；城乡社区事务25299万元，下降50.9%（主要原因是2017年增加注入城投公司资本金30309万元,2018年安排注入资本金9000万元）；农林水事务18342万元，下降18.3%（主要是2017年列支美丽乡村建设3000万元影响）；交通运输4435万元，增长49.9%；住房保障5004万元，增长120.3%(主要是土地出让金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安排支出2411万元影响)；粮油物资储备管理等事务348万元，下降10.8%；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4334万元, 增长15.3%（主要是今年预算安排较去年增加尾矿库整治等安全生产支出影响）；商业服务业等事务2103万元,下降52%(主要是2017年安排全省旅游发展大会尾欠增支影响)；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19546万元,增长17.7%；预备费1000万元；债务还本付息3136万元(主要是新增政付债券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增长119.4%；其他支出13209万元。

2、预算支出按经济分类划分：个人部分支出安排88301万元；公用经费安排5047万元；收费罚没补助及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支出安排4604万元；专项项目经费安排124534万元（含教育附加、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等专项列收列支经费）。专项经费安排的重点项目有:

（1）公共安全5129万元，主要安排消防大队保障经费756万元，武警中队就地医疗和伙食补助22万元，政法综合治理及护路办等经费582万元，政法委综治信息化建设(雪亮工程)资金1000万元，保安及辅警人员工资及保险911万元，黄牌车限行电子警察抓拍系统及标志标牌及“天网工程”标志标线维护费等运行经费255万元，公安局全市互联网侦控系统升级建设及大要案经费90万元，公安局禁毒铲毒经费100万元；看守所犯人和拘留所拘押人员经费190万元，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主楼建设500万元；法院审判法庭建设500万元，法院陪审员工资30万元，司法救助资金20万元，法院办案业务经费15万元；检察院智能交互式无纸化会议系统54万元，检察院“5.23”专案办案费30万元;司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业务装备等经费74万元。

（2）教育8091万元,安排项目主要有：义务教育保障经费489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1179万元, 补助特殊教育公用经费23万元，补助职中及普通高中学生助学金169万元，教学辅导用书240万元，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县级配套175万元，涞源县第一中学迁建资金1500万元，高中、职中、农村幼教免费教育2167万元，职中设备购置及教学楼配套费228万元，采购教学仪器设备资金400万元,原电厂教师工资128万元, 2017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设备购置170万元，教育教师节奖励100万元，保安经费49万元,成人教育及教师培训42万元，解决教育以前年度欠账及2018年中小学学校项目建设资金1022万元。

（3）文化体育与传媒259万元。主要项目有：原乡镇公社电影放映员生活补贴县配套14万元，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补贴县配套34万元，文物和遗址保护5万元, 篮球比赛、文体活动等体育赛事专项10万，雪炭工程体育场馆建设120万元，保定日报涞源专刊25万元，文化、广播等事业费51万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9123万元，主要项目有：农村和城镇特困人员供养和特困人员护理338万元，死亡抚恤金180万元，民政局临时救助及弃婴抚养费45万元，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100万元，农村75周岁以上老人经费145万元，民政事业服务中心老人经费187万元，地名管理及拥军优属35万元, 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低保核查等工作经费35万元, 原涞钢涞铜工亡遗属抚恤费及离休人员生活补贴53万元，救灾款县配套50万元，建国前农村老党员生活补贴55万元,财政补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117万元，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县级补助279万元，大学生入伍补贴44万元，老干部体检、各项活动及老促会工作经费47万元，现役军人优待金177万元，退役士官安置和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助108万元，涉军人员困难补助2112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74万元，残疾人生活及护理补贴200万元，农村住房保险和一元民生保险补助75万元，涞钢涞铜取暖补助236万元，涞钢涞铜待岗人员生活补贴3077万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费227万元，春节慰问救助城镇困难职工45万元，“7.21”灾后重建拖欠工程款1015万元，国企退休教师生活补贴补差25万元。

 （5）医疗卫生6543万元，主要安排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县配套2496万元，差额养老医疗保险94万元，公立医院改革药品零差价补助218万元，卫生系统外聘专家150万元，惠民病床13万元，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30万元，公共卫生项目县配套308万元，疾病预防控制451万元，婚前检查15万元，1-6级伤残军人医疗94万元，红十字会救助50万元，村卫生室药品零差率98万元，中医院中医药事业费及派遣驻看守所两名医生补助20万元,城乡居民重残人员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助11万元，城乡居民低保五保人员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助70万元, 民政局城乡医疗救助28万元，2018年贫困人口医疗救助300万元，对贫困参合农民财政补贴960万元，人口与计划生育免费手术及各项奖励625万元，食品药品抽检及监管专项55万元，乡镇卫生专项11万元，2017年原“赤脚医生”养老补助289.26万元，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发制式服装和标识所需资金68万元，重点优抚对象门诊补助50万元。
（6）节能环保14563万元。主要安排环境监测与监察436万元， 住建局大气污染治理集中供热5982万元，县城区拆除洗浴、沿街商铺燃煤锅炉补助资金469万元，气代煤采暖补贴费用1700万元，全县取暖及改造费用2000万元， 处理处置危险废弃物34.35万元，住建局集中供热、商业门脸小区及乡村机关学校电增容资金共计2500万元，发改局新昌发电有限公司去产能补偿资金597.36万元,污水处理厂运营费用488万元，垃圾填埋场运行费用200万元，垃圾填埋场排除沼气隐患运行费105.66万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50万元。
（7）城乡社区事务23868万元。主要安排县城环境卫生2331万元，全县路灯亮化电费及维护费689万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建设2844万元，市政建设工程款6500万元，创建园林城市及绿化1000万元，住建局原白石山景观大道工程款356万元，注入城投公司资本金9000万元，房屋交易基于互联网+、GIS大数据的房产综合信息平台建设125万元，住建局专项工作经费441万元，2017年春节主城区美化工程70万元，全县各项规划编制设计费500万元。

（8）农林水事务10633万元。主要安排项目有：农业种植业保险保费191万元，农业技术推广及植物病虫害防治151万元，原乡镇农机员、农技员、基层兽医养老生活补贴112万元，农业防雹及人影费41万元，打造太行山创新驿站100万元；畜牧防疫494万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配套资金100万元, 农机监理站补助44万元, 全县基础设施建设征地补偿2820万元（主要有：北石佛乡西道沟村美丽乡建设征地补偿款44.028万元，白石山镇石窝村美丽乡建设征地补偿款42.041万元，走马驿镇五间房村美丽乡建设征地补偿款42.293556万元，白石山镇白石山休闲旅游扶贫示范区征地粮食补贴203.38万元，白石山镇兑付2017年土地流转补偿款425.8449万元，白石山镇兑付2017年被征地农户粮食补助76.37万元，全县土地流转资金1000万元，涞源镇雨润集团土地2016-2018年补偿款68.354万，涞源镇高速两侧土地流转绿化租地补偿款23.59万元，涞源镇经济开发区2015-2017年征地粮食补助61.26万，经济开发区雄源服装智慧新城项目社保费、风险金费用482.724万元，住建局白石山基础设施建设市政道路征、拆、占费用350万元）, 解决以前年度遗留问题104万元（塔崖驿乡东二道河村核桃基地占地赔产32万元， 银坊镇2015年湖南外建武汉分公司占地遗留问题16万元, 南屯镇尾矿砂毁耕地补偿款36万元，河道清理20万元）；滨湖新区、西北防洪工程以及经济开发区征地补偿款565.32万元；林业支出1871万元（林业事业机构经费533万元，森林培育及林业建设等449万元，封山禁牧50万元，扑火队及全县防火经费743万元,白石山、甸子梁林场定额补贴72万元，森林公安办案保障经费24万元）；水利工程建设878万元（县城防洪治理工程5座桥155万元,城区增设19座市政消火栓建设工程款24万元，2017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136万元,两座水库大坝安全鉴定配套39万元, 2017年山洪灾害防治项目19万,枯井水窖整治及脱贫出列贫困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30万元，防汛抗旱58万元，河长制专项工作经费及水库确权划界206.95万元， 白石河景观规划编制费210万元）；村级支出3087万元（村级经费786万元，村支书享受公务员待遇153万元，现任农村两委干部基础职务补贴691万元，农村现任两委干部绩效补贴218.4万元，农村现任两委干部养老保险23.07万元，农村离任两委干部补贴61.2万元，计生小组长及协管员工资及村计生办主任补贴83万元，18个乡镇农村环境治理专项36万元，“民调通”平台建设35.5万元，农村垃圾处理资金1000万元）。 

（9）扶贫开发4627万元。主要项目有：扶贫产业县级投入资金1000万元, 扶贫工作经费200万元，县级驻村工作队经费388万元,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803万元【联通线路改迁费用32.754万元,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线路迁改资金78.79万元,上庄乡沃茂牧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前期费用7.79万元，留家庄乡贫困村（坡水村）征地补偿款215.63万元, 王安镇贫困村（祁家沟村）基础设施建设28.7736万元，乌龙沟乡贫困村（小庄村、邓庄村）基础设施建设安置区内通讯光缆改迁工程款9.3373万元,东团堡乡贫困村（袁家村）基础设施建设街道硬化项目工程款64.8428万元,卫计局脱贫出列村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室配备器械设备)364.8万元】；2018年城乡居民建档立卡人员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助980万元，2017年建档立卡人员个人缴费个人负担部分255.78万元，贫困村搬迁资金1000万元。

（10）交通运输2242万元。主要项目有成品油价格税费改革补助人员基数893万，出租公交管理站工作经费10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补助417万，偿还108国道向保定投资公司借款30万元，交通局白石山片区路面硬化47万元，交通局客运站点建设、下银线拆迁、农村公路改造300万元，张石高速泉坊转盘至南互通公路建设拖欠工程款300万元,交通局整合车购税建设补助资金245万元。

（11）资源勘探信息3557万元。主要项目有工信局专项补助21万元, 电子政务外网升级改造费18.54万元，电子党务及政务网络建设及租费77.4万元，无线局域网（wifi）建设275万元；安监局租房19万元，保障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经费13万元，杨家庄镇尾矿库闭库征用耕地林地所欠补偿费用项目200万元,尾矿库闭库项目500万元, 矿山救援队经费100万元, 石棉总公司补助330万元，宏伟置业有限公司投资报酬2000万元。
（12）商业服务业1686万元。主要项目有县社专项工作经费78万元，旅游专项88万元，县内创建工作参观、培训、宣传品制作、工作经费20万元，旅游发展大会尾款1500万元。

（13）国土资源气象16896万元。主要项目有气象事业费及灾害防御指挥部检测等运行经费38万元, 2018年度土地整治规划调整修改完善项目69.57万元,涞源县基本农田划定项目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项目110万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及土地调查等项目100万元，国土局2014、2015、2016年度耕地质量等别监测评价项目155万元,国土局数字涞源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100万元，国土局已验收七个民间资本投资占补平衡项目指标收益剩余50%部分13115.14万元, 地质灾害治理项目650万元，国土局不动产登记工作项目50万元，上缴2014-2015年度矿产资源补偿费2508万元。

（14）住房保障2411万元。主要项目有2015年农村危房改造资金402万元，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经费2万元，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2008万元。

（15）粮油物资管理212万元。主要项目有粮食局补助工作经费107万元，粮食局解决下属企业拖欠职工工资100万元；粮食局征地粮食补贴发放经费5万元。

（16）国债还本付息支出3136万元。主要项目有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发行费和手续费3131万元，偿还世行贷款及国债转贷还本付息5万元。

（17）其他专项项目10558万元。主要项目有收回存量资金安排继续使用项目3343万元，各项事业发展专项2000万元，名村名镇编撰及村庄人口调查15万元，文史资料编撰经费15万元，人大政协会议59万元，四大班子及部分单位劳务派遣人员工资368万元，“5.23”高速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经费500万元，全县办公用房修缮费用200万元，办公设备购置经费76万元,杏花湾租金100万元，法制办应诉律师出庭费及法律顾问费13万元；全县信访稳定经费300万元，乡镇维稳经费108万元，信访局群众工作中心维稳经费103万元，县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专项业务工作经费279万元，《党史一、二卷》编纂经费20万元，经济开发区编制开发区规划体系138万元，组织部专项工作经费56万元；全县征订报刊经费137万元，对外宣传及创作经费73万元，精神文明创建经费20万元；企业军转干解困资金43万元；武装工作经费130万元；工会经费105万元；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等办案经费174万元；国税、地税协税护税经费820万元;统计农业、经济普查及各项业务调查经费89万元；物价局涉案涉税价格认定经费25万元；政府投资项目工程评审费105万元，财政信息化建设及网络建设等使用费95万元，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劳务费50万元，印制全县各类报表凭证及农开办、国资办等工作经费63万元；工程审计结算及审计工作经费65万元，旅游发展大会项目五家招标公司审计费及审计服务费430万元，旅发大会项目五家招标公司审计费260万元；行政服务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运转经费67万元，涞源镇、城区、信访局等单位办公楼租金73万元，其他部门工作经费41万元。

（18）预备费安排1000万元。主要用于预算执行中出台的政策性增支、自然灾害救助及其他不可预见的特殊开支。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153010万元，收入项目主要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900万元；福彩公益金240万元；体彩公益金90万元；污水处理费50万元;土地出让收入151730万元（此数不含上解中央和省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3658万元，土地出让业务费365万元，铁路建设费548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102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913万元，其他土地出让收入136144万元。

2018年我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33462万元，安排的主要项目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用于县城公共设施维护和管理、园林绿化等方面支出900万元；福彩、体彩公益金安排的用于城乡医疗救助、残疾人事业、体育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扶贫济困等方面的支出330万元；污水处理费50万元；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32182万元，主要是：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1574万元，土地储备支出20000万元，土地开发成本10000万元，专项政府债券利息及付息服务费608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结余119548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119548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安排10291万元；社会保险基金安排支出10291万元。

（四）上级专款预算安排

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根据上级要求，将提前通知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全额编入本级预算。2018年提前通知的上级专款收入70396万元。根据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7039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90万元；公共安全1245万元；教育8721万元；科学技术7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47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3662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13375万元；节能环保1735万元；农林水24998万元；交通运输3613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50万元；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2423万元。

2017年结转至2018年继续使用的专款26344万元（含本级结转专项462万元），2017年按专款特定用途全部安排支出26344万元。

三、认真完成2018年预算任务

（一）在培育持续财源上下功夫，夯实收入基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搞好项目对接，加快产业调整，引进一批产业链条长、技术含量高、社会效益佳、发展前景好的项目，发展一批投资小、耗能低、见效快的项目；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同时，大力推广PPP合作模式、股权投资等多种形式，解决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

（二）在加强税费征管上见真章，增加财政收入。一是完善综合治税管理机制，继续加大协税护税力度，实现资源共享，做到挖潜、堵漏、增收。二是加强征收管理，努力增加非税收入。三是加强土地出让管理，压减土地收储成本，提高政府收益。同时继续做好土地整理及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转让工作，最大限度增加财政收入。
（三）在优化支出结构上重民生，提高资金效益。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落实好各项财政政策。一是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原则，优化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加大“三农”、教育、卫生等投入力度，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同时为易地扶贫搬迁、化解产能、美丽乡村建设等重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二是整合部门涉农资金，向贫困村和重大扶贫产业项目集中投放，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是加快专款支出进度，确保项目尽快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在财政资金监管上抓规范，推进财政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绩效预算改革，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二是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控各类超预算工程建设，建立科学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切实防范财政风险。三是进一步加大对工程项目审核及招标采购的推进力度，坚持“应审尽审”“应采尽采”，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按照方式灵活、程序简便、竞争有效、结果评价的原则，积极探索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四是进一步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严肃财经纪律，规范理财行为，强化财政监督检查，及时处理违规违纪问题。坚持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运行。

各位代表，做好2018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有信心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苦干实干，努力完成全年预算任务，更好地服务于全县发展大局，为开创新时代经济强县、旅游城市、美丽涞源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涞源县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大会秘书处  2018年2月1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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